	商调(录用)人员审查表（一）（共两页，须正反两面打印）

	
	
	

	姓名
	
	性别
	
	民族
	
	籍贯
	

	出生年月
	
	身份证号
	
	婚姻状况
	

	参加工作时间
	
	转干（转正）时间
	
	政治面貌
	
	入党入团时间
	

	毕业院校
	全日制教育
	
	学历
	

	
	在职教育
	
	学位
	

	原工作单位及职务
	
	技术资格
	

	主管单位
	
	现户口所在地
	

	人事档案保管单位
	
	档案保管
起始时间
	

	拟调入单位
	
	拟任职务
	

	主要
学习
、
工作
经历
	年月至年月
	在何处从事何事
	任何职

	
	

	奖惩
情况
	

	历次政治运动（文革、六四、法轮功）中的表现及现实表现
	签字：
调出单位（盖章）
年   月   日
	签字：
户籍地公安机关（盖章）
年   月   日


填表说明：

1．学习经历和工作经历应按照时间先后填写，并保证各段经历起始时间的连续性。如有无工作的经历，可作为待业经历填写入工作经历中。

2．政治运动表现应明确填写文革、六四和法轮功期间的表现。

3．原工作单位应填写拟引进人员在调出地的最近工作单位。深圳市的工作单位不作为原工作单位。

4．主管单位是指拟引进人员调出地的人事主管部门。根据调出单位性质和调出地人事管理制度的不同，各地的主管部门也不尽相同。既可能是原工作单位本身，也可能是当地的人事部门（人才服务中心）。一般意义上，主管单位应当是调出地具有办理干部调出权限的机构部门。
	商调(录用)人员审查表(二)

			
	姓名
		曾用名
		随迁子女数
	
	配


偶


情


况
	姓名
		出生日期
		结婚时间
	
		学位
		身份类别
		婚姻状况
	
		学历
		参加工作时间
		户口类别
	
		工作单位
		户口所在地
	
		简



历
︵
含高
中以
上学
历
︶
	
	随
迁
人
员
	姓名
	性别
	出生日期
	与本人关系
	户口所在地

						
						
						
	家庭成员
	
	调出单位意见：




（盖章） 年 月 日
	调出单位主管部门意见：




（盖章） 年 月 日
	调出审批机关意见：




（盖章） 年 月 日

	调出单位联系人
		联系电话
	
	备注
	

	


填表说明：

1．学习经历和工作经历应按照时间先后填写，并保证各段经历起始时间的连续性。如有无工作的经历，可作为待业经历填写入工作经历中。

2．“调出单位意见”、“调出单位主管部门意见”、“调出审批机关意见”应分别由各调出单位填写，并加盖单位公章。拟引进人员应当根据调出地的人事管理制度，确定是否需要其主管部门和审批机关盖章。

3．家庭成员：未婚人员请填写父母及兄弟姐妹信息；已婚人员请填写配偶和子女信息。

4．随迁人员只能是拟引进人员的未成年子女，且户籍须与拟引进人员在同一户口簿上。

5．调出单位联系人和联系电话应如实填写，以备核查信息。

